江西财经大学2012-2013年度下半学年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工作日程安排表

	项目
	主  要  内  容  及  要  求
	完成时间

	论文预答辩
	1、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初稿完成且经导师审阅认可后，向专业所在学院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，填写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》。学科点导师组聘请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博导、教授3-5人组成预答辩委员会，其中1人任组长。博士生导师不能作为预答辩委员参与评议和表决。预答辩采用正式答辩的程序进行；

2、预答辩结论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种：合格者，论文经完善定稿、导师审阅后进入下一程序；基本合格者，需对论文进行必要修改，提交修改报告经导师审阅后进入下一程序；不合格者，必须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，经导师审核，至少3个月后重新进行预答辩，重新预答辩的费用由博士生自理。
	2013年

3月22日

	论文定稿检测
	1、申请人在导师指导下，填写《学位论文第一至三稿审议书》、《学位论文定稿报告书》，导师签署意见后交学院。
	

	
	2、定稿论文，按100%的比率进行反抄袭电子系统检测。各学院将论文的电子版（电子版要求为：论文word文档正文部分，含文献综述和摘要，命名方式为：学号-姓名-学院名称-博士-专业-导师姓名.doc）收齐统一交至研究生院进行检测。
	4月8日

	论文印制
	1、博士生学位论文依据《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》要求撰写和印制。已定稿的学位论文在校图书馆打字室（地址：校图书馆一楼，电话：0791-83816309）按统一规格打印和装订。
	

	论文双盲评审
	1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组织双盲评审。评审应聘请至少5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。论文评阅人应是责任心强，学风正派，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诣较深，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有成绩的专家。聘请的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2位是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。评阅人姓名对学位申请人保密，指导教师不能作为学位论文评阅人。
	

	
	2、各学院将博士研究生署名论文1份、及匿名论文5份，《博士学位论文预评审意见书》，《博士学位论文自评表》5份，集中交送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，逾期未交者，一律不予送审，推后安排答辩。
	4月12日

	
	3、研究生院将被抽审的研究生评阅成绩反馈各学院。
	5月24日

	论文答辩
	1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进行资格审查。其内容包括：

① 政治思想、品德素养、遵纪守法、学术作风等情况；

② 是否完成了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、修满学分；

③ 学位论文是否按要求如期完成；

④ 学费是否缴清。

2、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由各学院负责组织。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由5-7名教授或具有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，其中校外和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以外的专家2-3人，且应有科研单位的专家参加，博士生导师人数不少于4人。答辩委员会主席应是博士生导师，秘书应具有硕士学位和中级以上职称。论文评阅人可参加答辩委员会，但不得超过2人，指导教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会；

3、各学院在答辩之前应将学位论文答辩安排报研究生院、研究生管理督导组；
4、各学院在答辩之前三天必须张贴海报，公布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名单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。
	6月3日

	学位审议
	1、研究生秘书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研究生的个人材料，包括《申请博士学位审批表》（一式2份）、《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量化排名情况表》、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授予审核决议书》统一交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。未完成科研学分者、未提供完整个人材料者、表格不符合规定要求者、逾期未提交者及未缴清学费者，研究生院不予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
	6月7日

	
	2、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研究生论文按20%比率开展差错率检查，各学院将抽查的研究生定稿论文署名及匿名各1份交研究生院。论文差错率检查范围包含封面、目录、摘要、正文、参考文献、封底等全部内容，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五（含）的学位论文将延期半年上会。
	6月21日

	
	3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议授予博士学位有关事宜。
	6月25-27日

	信息报送
	1、各学院组织报送毕业信息数据库。
	7月5日

	
	2、各学院组织报送学位授予信息数据库。
	7月5日

	颁发证书及归档工作
	1、研究生院负责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印制和发放。各学院负责整理博士研究生个人学位档案并移交校档案馆归档；

2、研究生归档的学位论文，应在导师指导下并根据论文评阅人意见、答辩委员会意见对论文进行最后修改与完善。最终定稿存档的署名论文3份(研究生院1份，各学院2份；研究生秘书对学位申请人提交的学位论文格式，应按《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》的有关要求进行审查，学位论文封面，必须使用学校统一印制封面制作，对制作不合规范的学位论文应不予受理，及时退回)及学位论文电子版(WORD格式，内容包括论文题目、论文完成时间、作者、学位授予单位、系别、学科专业、研究方向、指导教师、中英文摘要、关键词、全文)交各学院研究生秘书；

3、研究生将归档学位论文(7份)交学院验收，电子版交研究生院及图书馆存档。其中提交1份归档至图书馆，1份归档至档案馆，4份归档至研究生院；

4、归档用学位论文必须使用学校统一封面制作，否则不予受理。对于论文封面出现打印错误的，将限期整改并延缓对学位申请者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	7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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